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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租稅是國家財政收入之主要來源，國家基於課稅高權向人民課徵租

稅，以維持政府組織之整體運作及提供各項公共財，故課徵租稅有其必要

性及重大公益性質，然課予租稅負擔究為基本權之限制，最主要為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障，雖憲法第 19 條已有明文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

務」，惟有學者認為，納稅不應僅就義務面去探究及理解，毋寧以限制人

民基本權利觀點視之。租稅行政程序與一般行政行為無異，須遵守行政行

為ㄧ般原理原則外，租稅法律主義為稅捐稽徵行政極重要之原則，其規範

固屬憲法位階之要求，惟租稅課徵除滿足財政收入外，亦不可忽略社會公

正目標之達成，故應重視租稅公平正義原則，及衍生之量能課稅原則、實

質課稅原則。

稅捐稽徵機關應依職權調查各項課稅事實基礎，課稅資料來源多樣而

繁複，且部分課稅資料之釐清及相關課稅事實之實質掌握，均有賴納稅義

務人之參與及協力。就稽徵程序經濟性原則考量，無論係基於課稅高權或

依法平等課稅之租稅公平正義，稅法均需建構一套課予納稅義務人協力行

為之相關規定，並規範不為或怠為協力行為之相關法律效果，以免部分納

稅義務人，藉以達成租稅規避之目的，而造成租稅不公。

職權調查事實原則如何導出納稅義務人之協力行為，兩者之關連性為

何？蓋因稅捐行政本質上之特殊性使然，一般論及租稅協力要求，無論學

界或實務大多以協力義務一語帶過，然協力行為本身之法律性質及法律效

果為何？課予協力行為之前提與限制、違反協力行為之法律效果及相關稅

法之規定為何？「推計課稅」為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行為之一種法律效果，

惟推計課稅並非我國租稅法之專有法律用語，該用語應係採自日本稅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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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而引用。因稅捐行政事務具有與一般行政行為相異之本質特殊性，致

職權調查有其本身之限制與界限，納稅義務人違反提出相關事證與說明的

協力行為，而稽徵機關於客觀上又已窮盡一切可能之調查方法，仍無法掌

握課稅基礎事實，此時基於租稅公平原則，應容許稽徵機關得以其掌握之

間接資料，推估納稅義務人之所得據以核課稅捐。

推計課稅於我國租稅法上普遍被採用，運用最多最廣泛者，莫過於所

得稅法，而所得稅推計課稅之結果常與人民日常生活與經濟安排息息相

關，對人民權利影響甚大，如財產交易所得之推計、當地一般租金標準、

執行業務收入及費用標準、營利事業同業利潤標準之推估等；而推計課稅

係立基於稽徵經濟原則及租稅公平原則之考量，採用間接證明之方法，以

接近實額課稅之最大蓋然率估計所得額，為實額課稅之不得已的例外規

定，亦經大法官釋字第 218 號解釋肯認與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無違，

惟推估方法之選擇與採行是否合理客觀，推估結果是否與實際差異過大而

偏離事實，除屢遭學者評論之外，實務上亦常遭納稅義務人質疑，而成為

徵納雙方爭訟之主因。現行稅捐稽徵實務，因納稅義務人不為或怠於課稅

事實之釐清與協力，而課予納稅義務人不利處分之爭訟案件比例頗大，其

爭議之實務案型及相關爭點為何，實務見解又如何認定與論述，無論站在

稅捐稽徵機關依法核課稅捐之立場或著眼於納稅義務人權利保護之觀點而

言，均值得就相關學說、實務見解加以整理與分析，期對整個租稅制度之

協力行為體系更清楚的掌握，故引發本文以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為研究探

討之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因租稅協力行為體系之規範與推計課稅之結果，攸關納稅義務人之租

稅負擔，故其規範目的、法律性質、上下界限、推估基礎及方法之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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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結果與核實課稅間差異度之容許等等，再再值得深入探查，而稽徵行

政實務之認定標準及拿捏分寸，亦有必要進一步解析與檢討，本研究之目

的，係探討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法規範體系與課予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

法理論基礎，現行稅捐法上所建構之協力要求是否與租稅法律主義有所扞

格，有否符合法律保留之要求，而稅捐稽徵機關應負依職權調查課稅事實

之責任，其與納稅義務人協力要求間，是否有消長關係或其他關連，另針

對典型之爭訟類型，加以整理歸納實務界之見解與看法，並檢證因納稅義

務人違反協力行為而應負一定之法律效果（不利處分或行政罰）之具體適

法性。

協力義務與推計課稅，國內學者已有一些論著與研究，本文除就上述

核心問題予以探究與論述外，另擬著重於稅捐行政實務面之介紹及稅捐爭

訟案例個案爭點問題之檢討，期能於兼顧稅捐行政本質之特殊性與必要性

及納稅義務人之權利保障之觀點，提出研究建議。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論文架構

本研究論文最主要係以稅捐稽徵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規範基礎、規

範目的及就現行稅法相關規定之作整理，討論協力行為與推計課稅間之關

連性及其衍生之相關問題。本文將透過學者對稅捐法規有關協力行為之本

質及協力要求之界限與推計課稅適法性規範之研析資料，加以研讀與理

解，並擬參考美國、德國及日本法制規範、理論學說來協助掌握我國稅法

上協力行為及推計課稅之法規範內涵，佐以蒐集學術著作、期刊、博碩士

論文、政府出版品及計畫報告、以及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相關文獻，

歸納整理與分析後，據以作為本文研究之參考。

因本文係以現行稅法規定為研究主軸，故首應對稅法規定、施行細則

等法規命令、解釋函令、辦法、要點等行政規則加以瞭解與釐清，並就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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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機關實務適用情形予以說明，惟個別之案況有所不同，稅法規定又多如

牛毛，其體系之龐大與複雜，有賴系統性之整理與分析；另擬整理相關大

法官會議解釋及現行爭訟實務行政法院所表示之法律見解，分析實務上所

面臨之問題及嘗試提出研究建議。

第二章租稅行政程序，首先就租稅之定義加以說明與釐清，另將租稅

行政程序之法律性質及與一般行政程序具有本質上不同之特殊性作一說

明，且因為租稅行政行為影響人民權利關係甚巨，故擬於本章述及租稅行

政於依法行政下之意義及闡釋租稅法律主義之內涵及基本功能，而大法官

對租稅法律主義之闡釋有其循序漸進之脈絡可循，本章亦將予以整理與說

明。

第三章稅務調查之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揭示，行政機關

應依職權調查事實，故稅捐稽徵機關有義務依職權調查事證，證明課稅事

實之存在，而據以課稅，乃屬當然；另擬由稅捐稽徵行政程序本質上之特

殊性切入，帶入現行稅捐稽徵機關調查核定相關稅捐之實務介紹，並說明

實務上從事稅捐調查時，應注意及遵守之基本原則。

第四章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闡釋，本章將說明稅捐法上協力要求之

前提要件，職權調查主義與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間之關連性，納稅義務人

如違反協力行為將對職權調查產生何種程度之影響及協力要求之性質究為

「義務」還是僅屬「負擔」，如課予納稅義務人應履行一定程度之協力行

為，其協力要求之範圍與界限，是否應有所限制及是否應受比例原則之拘

束與檢證。

第五章現行稅法對協力行為之規範，稅法上於建構納稅義務人協力行

為之法律規範，有針對個別稅目規範之目的不同，亦有因所得來源本身之

性質使然，或因課稅資訊較無從掌握，或著眼於稽徵經濟之考量，其種類、

態樣繁多，本章將以協力行為之態樣依稅目別，整理現行租稅法上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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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關規定，並論述違反協力行為之法律效果。推計課稅即為違反租稅協

力行為極為重要之法律效果，故於述及容許推計課稅時，將就其意義、目

的、適用前提要件及相關影響深入討論，介紹美國及日本關於推計課稅之

相關規定，並就現行稽徵實務針對有關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行為所訂定之

通案性推計標準作一介紹。

第六章違反協力行為實務案型分析，本章係以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

為主，就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行為之類型及法律效果，彙整相關行政法院

判決實務之見解，逐一剖析，期待於瞭解司法實務之見解後，進一步檢證

稅捐稽徵實務協力行為要求之具體適法性，並切入問題的核心，深入探究

並提出說明與檢討。

第七章針對上述之研究結果提出結論及建議。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廣義而言，包括於進行行政程序、行政處罰、行

政執行及行政爭訟程序等之協力，本文所欲探討之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

係以租稅行政程序為特種行政程序，論述稅捐行政程序因其本質上之特殊

性，而使得稅捐稽徵機關依法應依職權負調查課稅要件事實之職權調查主

義與納稅義務人所負之協力要求間產生微妙的交互影響；另本論文不包含

納稅義務人無任何協力行為，而違反應辦理申報、應保持帳證、設帳記載

及提示課稅資料等應作為而不作為，致遭處罰在行政秩序罰、行政執行程

序中之協力行為要求之研究。

本研究最主要是在探究租稅行政程序進行中課稅調查所產生之納稅義

務人協力行為之法理論基礎並介紹現行稅法有關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法

規範體系及違反協力行為之法律效果，當然就違反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

法律效果而言，納稅義務人除負擔證據評價或事實認定上之不利益外，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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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稅捐稽徵機關取得以間接證據資料推估核定納稅義務人所得之推計課

稅及以處罰之方式迫使納稅義務人履行其協力行為之行政裁罰，惟本論文

係處理推計課稅及不利認定之處分等法律效果，並不包含應辦理登記、申

報、應保持帳證、設帳記載及提示課稅資料等應作為而不作為之處罰及執

行等相關法律問題。另本論文之研究範圍主要在處理，稅捐稽徵實務案型

之歸類與分析，而行政實務之操作當然亦需要司法實務之檢驗，故整理司

法實務判決相關見解，以窺探租稅實務案型之操作模式及說明協力行為之

法規範理論基礎，並檢證稅捐稽徵行政實務之適法性，是亦免不了與租稅

行政爭訟制度之當事人協力義務有涉，於本論文蒐集資料的過程中，亦發

現有關租稅行政爭訟中行政法院之職權調查主義相關參考文獻資料，大部

分都對協力義務多所著墨，蓋租稅行政程序與行政爭訟程序之職權調查主

義，均是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

行政訴訟法第 125 條第 1項）。

而論文內容主要既是析論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要求之法理論基礎，以

課稅要件多為納稅義務人所掌握之觀點，闡述職權調查與協力行為間之相

互關係，故研究重點係以所得稅之實務強調稅捐行政大量且反覆之特性並

突顯稽徵經濟性要求之重要性，惟並非一切之租稅行政事務均具有大量且

反覆之特性，如因檢舉、其他機關通報、另行發現課稅事實或遺產稅或贈

與稅案件之申報與調查，即非屬整批大量之核定作業，稽徵機關須進行個

案之調查與斟酌，依職權逐一查明有利或不利於納稅義務人之相關事證。

稅捐稽徵機關固應依職權盡其調查義務，惟部分課稅資料因掌控於納稅義

務人本身，如其不提出相關證明，而僅要求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納稅義務人

具體從事何種經濟交易，進行搜集證據，實極為困難，且如動用行政機關

之龐大資源強制介入調查，除有稽徵行政成本之考量外，就納稅義務人私

領域之保護觀點，稅捐機關亦應有所約束，有關這個部分之職權調查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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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交互影響，不論於行政程序進行中或於行政爭訟

程序繫屬行政法院中，並無多大之差異；不過本論文大部分論述（除引用

原判決文字外），均以租稅行政程序中稅捐稽徵機關之職權調查主義與納

稅義務人協力行為為主要觀察而加以轉換論述，實係將本論文定位於租稅

行政程序之法律關係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探究，至於有關行政執行制度

之當事人協力行為（如行政執行法第 14 條通知到場報告或陳述之協力），

則不在本論文之研究範圍。

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規範，於現行租稅法律體系遍及諸多稅目（涵

蓋國稅及地方稅），惟本論文僅著重於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貨物稅、

菸酒稅及地方稅僅帶入一小部分現行之稅法規範），而營業稅協力行為之

司法實務，其運作核心在於各個階段營業人有無確實依規定取得及開立進

銷項憑證，就協力規範而言其樣態並不多，反倒是營業人之取得不實發票

（虛設行號）扣抵逃漏營業稅相關法令規章、財政部函釋等諸多實務問題

（如掛名人頭負責人、有進貨事實取得不實發票、無進貨事實取得不實發

票、無實際承作僅出借牌照營造廠商開立發票…等涉訟案件），實值得另

闢論文予以關照，故於整理資料後，決定於將有關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規

範司法實務，聚焦在所得稅與遺產及贈與稅之典型案型分析。蓋因各稅目

規範範圍眾多，如一一論述，體系恐過於龐雜，非本論文能力所及，故限

定一定之範圍以為探究，較能切重核心問題。而析論協力行為之行政實務

與司法見解，免不了觸及舉證責任相關議題，然租稅法上之舉證責任是一

個非常嚴肅且重要的課題，學說理論與實務操作另有其可深究討論之領域

與價值，惟並非本論文欲處理之核心主題，故有關稅捐稽徵之舉證責任問

題，僅依本論文之論述，視情形點到為止而已。

本論文於研究過程，係不斷收集學者所發表之期刊論文、學術論文、

各大學法律學系或研究機構所舉辦有關公法之學術研討會資料及上全國法



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研究

8

規資料庫網站、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或立法院全球資訊網法律資料庫，搜

尋大法官解釋、行政法院判例、最新裁判內容與最新法規、立法理由等，

加以研讀及整理，惟礙於語文能力，外國法條文及相關文獻資料，大部分

均參考國內翻譯著作而予引用，所幸本論文鎖定之研究重心著重於現行規

定與實務案例歸類與分析，對論文內容之論述，雖說尚未造成極大之障礙，

惟相關議題仍有待將來持續的關注及繼續的延伸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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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一：論文架構圖

問題之提出

租稅行政程序本質上之特殊性

租稅行政程序於依法行政下之意義
（租稅法定原則）

稅務調查

職權調查 當事人參與之協力要求

納稅義務人協力行為之闡示

職權調查與協力行為之交互影響

法律規範 稽徵實務 司法見解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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